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控制专业、

目录外专业 

否 

否 

否 

否 

可 

可 

可 

可 

二级学院提交“普通高校增设本科专业申请表”及新设专业论证报告 

二级学院教学工作分委员会评议 

二级学院院长审议 

报教务处审核 

校学术委员会审议 

院领导院务会审议 

报省教育厅审批 

暂缓或取消 

论证报告退二级学

院办公室 

报教育部审批 


